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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4 年 10 月 14 日（星期三）12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人文館 102 教室 

主持人：劉明宗主任                              記錄：蔣昀融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04.9.16）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一、 本系大學部個

人申請入學考

試面試方式是

否 調 整 ， 請 

討論。 

面試方式調整為「3 位評審同時面試，共 10
分鐘」。 

依決議辦理。

二、 本系陸生學伴

之產生方式，

請 討論。 

一、系辦公室臚列學伴應負責事項。 
二、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始讓大學部一年

級同學加入。 

依決議辦理。

三、 本系辦理今年

「101 年度系

所評鑑改善情

形成果自我評

鑑」之時間，

請 討論。 

一、校外委員候選名單調整為：陳益源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蔡振念

教授（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王

偉勇教授（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校內委員候選名單調整為：伍鴻沂教授

（本校音樂學系）、黃冬富教授（本校

視藝系）、簡成熙教授（本校教育行政

所）、張慶勳教授（本校教育行政所）。 
二、自我評鑑辦理日期預訂於 104 年 12 月

30 日（星期三）。 

依決議辦理。

四、 修改本系「迎

曦獎學金實施

要點」，請 討

論。 

一、操行分數之修改照案通過。 
二、修改相關規定如附件。 

依決議辦理。

五、 考量學生選課

的充分及多元

性，請各組課

本次會議討論結果如下： 
（一）思想義理組僅保留大學部之「左傳」

課程調整建議，其餘建議撤案。 

本案已繼續

於 104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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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略作調整，

請 討論。 

（二）現代文學組： 
1.建議統一本系日、夜間部研究所之課程

名稱（目前有「研究」及「專題研究」

兩種課程名稱），原則統一為「專題研

究」。 
2.建議刪除一門「應用中文群組課程」，新

增一門實務主題課程（規劃開在四年

級）。 
3.建議將大學部「臺灣古典文學選讀」課

程調整到四年級下學期授課。 
4.請現代文學組師長依個別課程之情況議

定其名稱是否需加入「習作」二字。 
（三）語言文字組： 

1.有關刪除「國音學」、「口語表達」、「語

文教材教法與分析」之建議，暫緩再議。 
2.可考慮刪除大學部「語用學」課程，以

配合新增「中國語言學史」（3 學分）、「古

文字學」（3 學分，規劃於大學部四年級

上學期授課）等課程。 

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

員會 (104 年

10 月 7 日召

開)討論，會議

決議請參見

系務工作報

告三。 

六、 本系碩士在職

專班學生畢業

論文之標準相

關 事 宜 ， 請 

討論。 

尊重各指導教授之決定。 依決議辦理。

 

貳、主席報告：（略） 

參、系務工作報告： 

一、9 月 18 日本系舉辦「2015 土地公信仰文化學術研討會」及 19 日「走尋屏東土

地公」田野踏查活動，已圓滿結束，感謝各位師長協助。 
二、本學年度本系迎曦獎學金申請日期自 9 月 7 日至 10 月 7 日止，大學部 5 人申請，

日間碩士班 4 人申請。 
三、本系於 10 月 7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會議，討論本系課程修正事宜，

並達成階段性決議。系辦公室於本次系務會議向師長報告，經收集全體師長意

見後，彙整如下（俟所有決議確定後，再正式提案至系務會議討論）： 
不刪除「國音學」、「口語表達」、「閱讀指導」等課程。未來視本系發展方向再

從整體課程架構之角度檢視討論。其他決議分述如下： 

（一）課程更改名稱： 

1.大學部「現代詩」、「現代小說」、「現代散文」三門課程更名為「現代詩選

讀及習作」、「現代小說選讀及習作」、「現代散文選讀及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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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學部「平面媒體評論寫作」更名為「媒體評論寫作」。 
3.日、夜間部研究所課程名稱統一為「○○專題研究」。 

（二）課程調整授課學期： 

1.大學部「臺灣古典文學選讀」課程調整到四年級下學期授課。 
2.大學部「左傳」課程調整到二年級上學期授課。 

（三）大學部「口語表達」、「閱讀指導」課程移至「中文應用群組」（不調整授

課學期）。 

（四）課程增刪： 

1.刪除大學部「語文教材教法」課程。 
2.視整體課程增刪狀況，擬刪除大學部「語用學」課程。 
3.新增大學部「中國語言學史」（四年級下學期授課）、「古文字學」(三年級

上學期授課)兩門課程。 
（五）大學部「書法」課程擬改成 2或 3學分（併同調高學生畢業應修學分）。 

（六）請各分組師長再研議： 

1.請古典文學組師長研議可否於大學部一年級上學期新增一門選修課程。 
2.請現代文學組師長研議是否刪除大學部「文藝創作」課程。 

（七）本系課程之調整擬於 104 學年度第 2學期前完成，並自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八）現代文學組師長提議增加「中文應用實習」課程（於大學部三年級暑假

授課）、「現代文學理論與批評」課程。 
四、本系於 10 月 16 日舉辦之「系友暨研究生學術論文研討會」，地點為五育樓 3 樓

視聽教室，歡迎師長蒞臨指教。研討會結束後擬舉辦一場座談餐會，邀請畢業

生及師長出席。 
五、本系與香港教育學院、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合辦之「語文教育與思想文

化學術研討會」，今年由台中教大語教系舉辦，舉辦日期訂於 104 年 12 月 23 日

(星期三)。台中教育大學語教系規劃各校發表 5 篇文章，徵稿啟事已公告於本

系網站，本系推薦鍾屏蘭老師、黃惠菁老師及王詩評老師發表。並請所學會會

長吳豪杰同學邀請 2 位碩班同學發表。 
六、恭喜簡貴雀老師、林其賢老師當選本校 103 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之教學傑出獎

（簡貴雀老師）及創意設計獎（林其賢老師）。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系參與「第五屆台灣南區大學中文系聯合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臺南大學來函通知該校擬訂於 105 年 5 月 13-14 日(週五、六)舉辦「第十屆思維

與創作暨第五屆台灣南區大學中文系聯合學術研討會」，邀請南區聯盟之中文系

師長參與會議並提出論文至少 1 篇，每系最多以兩篇為限。摘要投稿截止日為

104 年 12 月 15 日，全文截稿為 105 年 2 月 29 日。（臺南大學來函及徵稿辦法

如附件一） 
二、請討論本系發表篇數及參與師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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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推薦黃文車老師發表。 

 
提案二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系擬辦理課程教學座談會、工作坊等系列活動，請 討論。 
說明： 
一、為促進本系教師教學經驗之交流，提升本系教學品質，擬辦理課程教學座談會、

工作坊等系列活動。 
二、分享主題除本系專業課程之教學經驗，亦可分享國文、應用國文、習作教學等

主題。 
三、請師長集思廣益，討論辦理主題、方式、時間及地點。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 
一、系辦公室向學校確認教師增能計畫（社群）是否持續辦理？ 
二、本系預訂於 10 月 28 日辦理一場國文教學經驗交流座談會（請余昭玟老師主辦）、

11 月 4 日辦理一場應用國文教學經驗交流座談會（請林秀蓉老師主辦），以系

經常門項下經費勻支。 
 

提案三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系核心能力及教育目標調整及對應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校核心能力及教育目標已通過修正，分別為： 
（一）核心能力： 

個人 身心健康與自主管理

人文藝術與美感品味

專業 語言素養與資訊知能

專業知識與實務職能

科學素養與創新思維

永續經營與終身學習

社會 民主法治與良好品德

團隊合作與職場倫理

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

社會責任與人文關懷

（二）教育目標：品德力、創新力、自學力、宏觀力、就業力 
二、院長室已初步針對現行院核心能力、院教育目標與本校之新核心能力、教育目

標進行對應（對應圖如附件二），目前尚未發生無法對應之情況，院長室暫不調

整，已於 104 年 10 月 13 日之院課程會議提案討論通過。 
三、為配合校核心能力之修正，本系於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104

年 10 月 7 日召開)討論通過修正本系核心能力(修正後核心能力如附件三)，請師

長討論是否須調整？並請師長討論其與本校、院核心能力之對應關係。 

辦法：依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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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如會議紀錄附件）。 
 

提案四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系辦理「2015年近現代中國語文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2015 年近現代中國語文學術研討會」將於 104 年 12 月 4-5 日(週五、六)舉辦，

全文截稿為 104 年 10 月 15 日。 
二、目前校外發表人名單如下： 

國內發表人： 
杜明德教授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林以衡教授 佛光大學中文系 
陳鴻逸教授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黃雅莉教授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蔡明興教授 國立台北大學應用外語學系 
蔡造珉教授 真理大學臺灣文學系 
羅慧君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外發表人： 
李 娜教授 遼寧師範大學文學院（大陸地區人士） 
周 睿教授 西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大陸地區人士） 
姜聲調教授 韓國圓光大學校敎育大學院（韓國籍） 
黃毓棟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香港地區人士） 
余淑娟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馬來西亞籍） 
計 12 篇。 

三、依本系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04 年 5 月 20 日）決議，本系由

柯明傑、嚴立模、朱書萱及王詩評四位師長提交論文。 
四、請師長就未來論文集編輯、接待、接送等研討會辦理相關工作之分配，進行討

論。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 
一、敬請本系師長再邀請一位與現有國外學者國籍不同之發表人，以豐富研討會之

國際性質。 
二、請本系古典文學組師長簡貴雀老師、黃惠菁老師發表文章。 
三、請王詩評老師擔任會議論文集之編輯指導老師。 
四、預訂於 12 月 5 日下午安排至高雄市美濃地區進行文化交流參訪。 
五、鼓勵、邀請本系境外生參加。 
 

提案五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學期第二次系週會辦理經費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本學期第二次系週會將於 104 年 11 月 23 日(星期一)舉辦。 
二、謝謝余昭玟老師協助邀請笠詩社詩人出席，預計將有 8 位詩人蒞臨，有助提升

本系學生相關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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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依本校規定，以座談會形式辦理，並以本系經常門經費編列 8 位詩人之出席

費，每人新臺幣 1,000 元，合計 8,000 元。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依本校規定辦理。 

 
伍、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劉明宗 
案由：本系與馬來西亞拉曼大學之交流方式，請 討論。 
說明：本系黃惠菁、黃文車、嚴立模老師於今年 7-8 月參訪馬來西亞拉曼大學，談到

本系未來與該校交流相關事宜。請本系師長就交流方式提供想法與建議。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 
一、本系與該校可以交流之方式如下： 
（一）本系教師於暑假期間（每年 6 至 9 月）至該校進行異地教學（希望能有來回

機票之補助）。 
（二）該校教師至本校進行短期教學（每年 2 至 5 月）。 
（三）本系與該校師生之短期交流。 
（四）本系與該校合辦學術會議、工作坊等學術活動交流。 
二、與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合作推動上述相關事宜。 
 

 

陸、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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